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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表 

欄位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繳費區分  學 費  雜 費 代  收  代  付  費( 使 用 費) 代            辦         費 合計(住宿) 合計(非住宿) 

年 班 組     實   習 電  腦 正課延伸 學期課業 宿舍費 團體  家長 游泳池水電 書籍費 冷氣維護 高二 畢業     

級 級 別     實驗費 使用費 探索課程 輔導費    保險費 會費 及維護費   汰換費 校外教學 紀念冊     

高 

一 

1~11 普通班 1   6,240    1,740         80           -             -         275    4,810       171      100     100    1,536         195      15,247  10,437  

12~21 普通班 2   6,240    1,740         80           -             -         275    4,810       171      100     100    1,536         195      15,247  10,437  

22 科學班   6,240    1,740         80        550    1,255          -      4,810       171      100     100       729         195      15,970  11,160  

23 語資班   6,240    1,740         80        400           -      1,510    4,810       171      100     100    1,536         195      16,882  12,072  

24 數資班   6,240    1,740         80        550           -      1,510    4,810       171      100     100    1,793         195      17,289  12,479  

25 美術班   6,240    1,740         80        550           -      1,510    4,810       171      100     100    1,378         195      16,874  12,064  

高 

二 

1~2 社會組   6,240    1,740         80        275           -         550    4,810       171      100     100    1,443         195      15,704  10,894  

3~5 2 類自然組   6,240    1,740       320        275           -         550    4,810       171      100     100    1,859         195      16,360  11,550  

6~21 3 類自然組   6,240    1,740       320        275           -         825    4,810       171      100     100    2,067         195      16,843  12,033  

22 科學班   6,240    1,740       320           -      1,255          -      4,810       171      100     100    1,580         195      16,511  11,701  

23 語資班   6,240    1,740         80           -             -      1,510    4,810       171      100     100    1,335         195      16,281  11,471  

24 數資班   6,240    1,740       320           -             -      1,510    4,810       171      100     100    1,777         195      16,963  12,153  

25 美術班   6,240    1,740          -             -             -      1,510    4,810       171      100     100    1,335         195      16,201  11,391  

高 

三 

1~3 人文社會班   6,240    1,740          -             -             -         728    4,810       171      100     100    1,327         195        700  16,111  11,301  

4~6 數理探究班   6,240    1,740       320           -             -         728    4,810       171      100     100    1,238         195        700  16,342  11,532  

7-21 生命醫學班   6,240    1,740       320           -             -         728    4,810       171      100     100    1,321         195        700  16,425  11,615  

22 科學班   6,240    1,740          -             -             -            -      4,810       171      100         438         195        700  14,394  9,584  

23 語資班   6,240    1,740          -             -             -         971    4,810       171      100     100    1,184         195        700  16,211  11,401  

24 數資班   6,240    1,740       320        200           -         971    4,810       171      100     100       812         195        700  16,359  11,549  

25 美術班   6,240    1,740          -             -             -         971    4,810       171      100     100    1,184         195        700  16,211  11,401  

公文依據 

一、教育部 105 年 07 月 2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75036A 號公告表一、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 105 學年度雜費及代收代付(使用費)收費數額表。 

二、教育部 105 年 07 月 2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75031A 號公告「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學費收費數額表」。 

三、102 年 11 月 12 日「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修正條文」。 

四、103 年 04 月 03 日「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附註 附註：經 106 年 01 月 12 日召開之「收取學生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會會議通過。 

              
上網公告日期：出納組 106 年 01 月 16 日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收取學生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會議 

-4-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代辦費收支表 
106 年 08 月 02 日 單位：元 

 

項次 代   收   款   項 科   目 本 期 收 入 本 期 支 出 本 期 餘 額 備   註 

1  團體保險費  
2123-

L10034 
489,744  489,744  0    

2  家長會費  
2123-

L10043 
291,067  291,067  0    

3  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2123-

L10055 
286,267  286,267  0   

4  書籍費  
2123-

L10059 
4,553,218  4,553,218  0  

 

5  冷氣維護汰換費  
2123-

L10056 
563,485  0  563,485  

餘額留

作冷氣

機清洗

及汰換

用。 

6  畢業紀念冊  
2123-

L10061 
658,260  592,434  65,826  

10%保留

款，預

計收支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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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費標準表 

欄位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繳費區分 學費 雜費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代辦費 合計(住宿) 合計(非住宿) 

年 班 組     實習 電腦 暑假課業 正課延伸 學期課業 宿舍費 團體 家長 健康檢 游泳池水電 書籍費 冷氣維護 高三學測 高三     

級 級 別     實驗費 使用費 輔導費 探索課程 輔導費 /含暑期 保險費 會費 查費 及維護費   汰換費 報名費 英聽報名費     

高 

一 

1~11 普通班 1 6,240 1,740 80 550   200 348 4,810 189 100 420 93 3,308 200     18,278 13,468 

12~21 普通班 2 6,240 1,740 80 550   200 348 4,810 189 100 420 93 3,308 200     18,278 13,468 

22 科學班 6,240 1,740 80 550 1,980   1,493 4,810 189 100 420 93 2,151 200     20,046 15,236 

23 語資班 6,240 1,740 80 400   200 1,606 4,810 189 100 420 93 2,893 200     18,971 14,161 

24 數資班 6,240 1,740 80 550   200 1,606 4,810 189 100 420 93 4,068 200     20,296 15,486 

25 美術班 6,240 1,740 80     200 1,606 4,810 189 100 420 93 2,893 200     18,571 13,761 

高 

二 

1~3 社會組 6,240 1,740 80 275 1,650 - 660 5,497 189 100   93 3,241 200     19,965 14,468 

4~6 2類自然組 6,240 1,740 320 275 1,430 - 990 5,497 189 100   93 3,035 200     20,109 14,612 

7~21 3類自然組 6,240 1,740 320 275 1,430 - 990 5,497 189 100   93 3,035 200     20,109 14,612 

22 科學班 6,240 1,740 320   1,980   1,493 5,497 189 100   93 2,687 200     20,539 15,042 

23 語資班 6,240 1,740 80   2,244 - 1,606 5,497 189 100   93 2,821 200     20,810 15,313 

24 數資班 6,240 1,740 320   1,980 - 1,606 5,497 189 100   93 4,800 200     22,765 17,268 

25 美術班 6,240 1,740     1,980 - 1,606 5,497 189 100   93 1,983 200     19,628 14,131 

高 

三 

1~3 社會組 6,240 1,740     1,650 - 1,320 5,497 189 100   93 1,668 200 1,050 350 20,097 14,600 

4~6 2類自然組 6,240 1,740 320   1,650 - 1,320 5,497 189 100   93 1,443 200 1,050 350 20,192 14,695 

7-21 3類自然組 6,240 1,740 320   1,650 - 1,320 5,497 189 100   93 1,718 200 1,050 350 20,467 14,970 

22 科學班 6,240 1,740     1,980 - - 5,497 189 100   - 449 200 1,050 350 17,795 12,298 

23 語資班 6,240 1,740     2,112 - 1,584 5,497 189 100   93 1,330 200 1,050 350 20,485 14,988 

24 數資班 6,240 1,740 320 200 1,980 - 1,584 5,497 189 100   93 973 200 1,050 350 20,516 15,019 

25 美術班 6,240 1,740     2,244 - 1,584 5,497 189 100   93 1,480 200 1,050 350 20,767 15,270 

公

文

依

據 

一、教育部 106 年 06 月 09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49373A 號公告表一、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 106 學年度雜費及代收代付(使用費)收費數額表。 

二、教育部 106 年 06 月 09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48603B 號公告「高級中等學校 106 學年度學費收費數額表」。 

三、102 年 11 月 12 日「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修正條文」。 

四、106 年 06 月 16 日「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附

註 
附註：經 106 年 08 月 08 日召開之「收取學生代收代辦費」審核委員會會議通過。 

              
上網公告日期：出納組 106 年 08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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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計算式： 

項目 擬收費金額 計算方式 備註 

學 費 6,240 元 依據教育部發布收費標準 
 

雜 費 1,740 元 依據教育部發布收費標準 
 

實習實驗費 

( 教 學 組 ) 

高一不分組：80 元 

高二科學班：320 元 

高二社會組：80 元 

高二自然組：320 元 

高二數資班：320 元 

高三社會組：0 元 

高三自然組：320 元 

高三數資班：320 元 

依據教育部發布收費標準 
 

電腦使用費 

( 教 學 組 ) 

高一普通班：550 元 

高一科學班：550 元 

高一語資班：400 元 

高一數資班：550 元 

高一美術班：0 元 

高二普通班：275 元(生活科

技) 

高三數資班：200 元(生活科

技) 

依據教育部發布收費標準 

1 節 400、2 節

550、3 節

700、4 節以上

850 

宿 舍 費 

( 生 輔 組 ) 

(1)不含暑輔：每人收費

4,810 元。 

(2)包含暑輔：每人收費

5,497 元。 

(1)依據教育部發布收費標

準 

(2)暑輔：4810 元+(229 元*3

週)=5497 元(4810 元/21 週

=229 元/週) 

寒暑假期間，

依實際住宿時

間按比例另收

費。 

團體保險費 

( 衛 生 組 ) 
189 元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公文規定。 

上學期 189 元 

下學期 189 元 

家 長 會 費 

( 學務主任 ) 
100 元 

依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

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探 索 課 程 

( 訓 育 組 )  
詳如附表二 

 

游泳池水電

及 管 理 費 

( 體 育 組 ) 

93 元 詳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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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期 課 業 

輔 導 費 

( 教 學 組 ) 

高一科學班：1980 元 

高二社會組：1650 元 

高二自然組：1430 元 

高二科學班：1980 元 

高二語資班：2244 元 

高二數資班：1980 元 

高二美術班：1980 元 

高三社會組：1650 元 

高三自然組：1650 元 

高三科學班：1980 元 

高三語資班：2112 元 

高三數資班：1980 元 

高三美術班：2244 元 

550÷0.75×90 節÷30 人=2200 元 

550÷0.75×90 節÷40 人=1650 元 

550÷0.75×78 節÷40 人=1430 元 

550÷0.75×90 節÷30 人=2200 元 

550÷0.75×102 節÷30 人=2493 元 

550÷0.75×90 節÷30 人=2200 元 

550÷0.75×90 節÷30 人=2200 元 

550÷0.75×90 節÷40=1650 元 

550÷0.75×90 節÷40=1650 元 

550÷0.75×90 節÷30 人=2200 元 

550÷0.75×96 節÷30 人=2347 元 

550÷0.75×90 節÷30 人=2200 元 

550÷0.75×102 節÷30 人=2493 元 

最高收費上限 

(90 節*22 元=1980 元) 

 

 

最高收費上限 

(90 節*22 元=1980 元) 

最高收費上限 

(102節*22元=2244元) 

最高收費上限 

(90 節*22 元=1980 元) 

最高收費上限 

(90 節*22 元=1980 元) 

 

 

最高收費上限 

(90 節*22 元=1980 元) 

最高收費上限 

(96 節*22 元=2112 元) 

最高收費上限 

(90 節*22 元=1980 元) 

最高收費上限 

(102節*22元=2244元) 

正課延伸課

程 

( 教 學 組 ) 

122、222 班：1493元 

400÷0.75×表定學期週數×4（每週

四節）÷30 人=每人應繳金額 

400÷0.75×21 週×4÷30 人=1493 元 
 

學 期 課 業 

輔 導 費 

( 教 學 組 ) 

高一普通班：348 元 

高一語資班：1606 元 

高一數資班：1606 元 

高一美術班：1606 元 

高二社會組：660 元 

高二自然組：990 元 

高二語資班：1606 元 

高二數資班：1606 元 

高二美術班：1606 元 

高三社會組：1320 元 

550÷0.75×19 天÷40 人=348 元 

550÷0.75×73 天÷30 人=1784 

550÷0.75×73 天÷30 人=1784 

550÷0.75×73 天÷30 人=1784 

550÷0.75×36 天÷40 人=660 元 

550÷0.75×54 天÷40 人=990 元 

550÷0.75×73 天÷30 人=1784 

550÷0.75×73 天÷30 人=1784 

550÷0.75×73 天÷30 人=1784 

550÷0.75×72 天÷40 人=1320 

 

最高收費上限 

(73 節*22 元=1606 元) 

最高收費上限 

(73 節*22 元=1606 元) 

最高收費上限 

(73 節*22 元=1606 元) 

 

 

最高收費上限 

(73 節*22 元=1606 元) 

最高收費上限 

(73 節*22 元=1606 元) 

最高收費上限 

(73 節*22 元=16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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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自然組：1320 元 

高三語資班：1584 元 

高三數資班：1584 元 

高三美術班：1584 元 

550÷0.75×72 天÷40 人=1320 

550÷0.75×72 天÷30 人=1760 

550÷0.75×72 天÷30 人=1760 

550÷0.75×72 天÷30 人=1760 

 

 

最高收費上限 

(72 節*22 元=1584 元) 

最高收費上限 

(72 節*22 元=1584 元) 

最高收費上限 

(72 節*22 元=1584 元) 

書 籍 費 

( 設 備 組 ) 
元 依招標決標實際金額收費 

 

健康檢查費 

( 衛 生 組 ) 
420 元 依招標決標實際金額收費 

 

冷 氣 維 護 

汰 換 費 

( 總務主任 ) 

200 元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

取費用補充規第六點第三項：

第一目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

每學期每位學生收取費用上限

為新臺幣二百元。如有賸餘

款，得不退還學生。 

(1)每學期汰換冷氣金額：每台

價格 41,929 元 (中信標價

格 )×2 台 ＝ 83,858 元 ，

83,858 元 /6 年 ×2 學期＝

6,988 元 

(2)每班每學期負擔金額 :6,988

元＋清潔費 1,015 元×2 台/2

學期＝8,003 元 

(3)每人每學期負擔金額：8,003

元 /40 人 (每班核定招生人

數)=200 元 

(4)依據收費條文規定，每位學

生收費上限為 200 元。 

 

高 三 學 測 

報 名 費 

( 註 冊 組 ) 

1050 元 依大考中心規定 
 

英聽報名費 

( 註 冊 組 ) 
350 元 依大考中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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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106 學年第 1 學期游泳池水電費及維護費收費概算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管理及救生勞務費(12、

1 月) 
70,000   

藥水費 4*13,000=52,000 (氯錠及漂白水)8~11 月 

維修及雜項費 6*18,000=108,000   

小計 230,000   

水電費 46,000 230,000*20%=46,000 

合計 276,000   

全校人數 2960 (2990-30)扣除 3 年 22 班 

每人平均收費 93 276,000/2,960=93.24 

   

管理及救生勞務費

(8~11 月) 
285,948 (8~11 月)由教育部補助款支付 

 附表二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6 學年度新生探索學習課程收費概算表 

項

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1 
探索教育課程鐘點

費 
550 元 

25 班*6 小

時 
82,500  

2 各班材料 2800 元 25 組 70,000  

3 各關卡材料 500 元 31 組 15,500  

4 行前訓練課程 1600 元 2 小時 3,200 
輔導學長行前課

程 

5 雜支   1,600  

6 總計   172,800  

學生共計 864 人參加，每人繳交費用 200 元，總計 17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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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民國 102年 11月 12日修正)第

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六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人

事、設備、校舍修建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行政、業務、其他雜支

所需之費用。 

三、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指學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費用及保

證金，項目如下： 

(一)重補修費。 

(二)實習實驗費。 

(三)電腦使用費。 

(四)宿舍費。 

(五)課業輔導費。 

(六)其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四、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項目如下： 

(一)團體保險費。 

(二)家長會費。 

(三)健康檢查費。 

(四)班級費。 

(五)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六)蒸飯費。 

(七)書籍費。 

(八)交通車費。 

(九)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十)其他代辦費。 

學校依前項第三款規定收取保證金者，應明定其退還或不予退還之條

件、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並公告之。 

第一項第三款代收代付費（使用費），除前項應予退還之保證金外，

其賸餘款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各款費用，其數額訂定方式如下： 

一、學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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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用途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三、代辦費：除各該主管機關公告之收費項目外，由各學校經家長

會、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出席之會議通過，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各

目所列各類費用，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

之。 

前項第三款會議之組織及運作章則，由學校擬訂，並經校務會議通

過；代辦費收取會議，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長

代表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並視需要納入不同家庭社經背景之家

長代表。開會時，家長代表實際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

二分之一。 

學校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前一學年度各項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

並應於招生簡章載明學校資訊網路網址；其當學年度收費項目及數額

調整者，應即時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第一項第三款會議紀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均應依規定年限保存

備查，其收支情形，並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第四條 學生於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入學就讀者，其免納學費之條件及補助，規

定如附表一。 

學生於一百零二學年度及以前學年度入學就讀者，其免納學費之條件

及補助，規定如附表二。 

第五條 前條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家庭年所得總額（包括分離課稅所得），其

計算方式如下： 

一、學生未婚者： 

(一)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二)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二、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三、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前項第一款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

理人合計綜合所得顯失公平者，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

經學校審查認定後，免列計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綜合所得。 

第一項家庭年所得總額，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最近一年度資

料為準，由學校將學生申請之相關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經中央主管

機關彙總送該中心查調後，將查調結果轉知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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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前項查調結果有疑義者，得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複查，

並將複查結果送學校，由學校審定之。 

學生於第一學期註冊時，得持最新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送請學校審定之，不受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第六條 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重讀之學生，或符合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私

立學校之學生，不適用第四條免納學費及補助之規定。但本法第三十

五條第六項但書所定免試入學之學生，不在此限。 

第七條 第四條免納之學費，於學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

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關規定外，應擇一

申請，不得重複。 

第八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學校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

用： 

一、學費、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一)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二)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

一。 

(四)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代辦費：依收取費用之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處理。 

學校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第九條 學生轉學，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比率及第二款規

定，向轉入學校繳納費用。 

借讀生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各目比率，向原校及借讀學校繳（退）

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其代辦費，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辦理。借讀生依規定應繳納學費者，應在原校繳納學費。 

第十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有違反本辦法或有其他不當情事者，應予退

費；各該主管機關得依法對學校及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處分。 

第十一條 就讀依藝術教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經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

實施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學合併七年一貫學制之前三年學生，於一百零

三學年度起入學者，準用第四條附表一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學生免納

學費條件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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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為使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時，落實執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各學年度學校學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之規定，

特訂定本規定。 

二、學校為便利學生註冊，應同時提供家長所有可選擇繳費方式（包括繳費

地點及其手續費等）之訊息，並應至少提供一種免收手續費之繳費方

式；收取手續費者，其款項得以代收款科目處理。 

三、學校應於下列時間內，將代辦費收入及支出情形公告於學校資訊網路： 

（一）收入情形：學期開始後三個月內。 

（二）支出情形：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各項代辦費應專款專用，如有賸

餘款，除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外，其他項目均應於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退

還學生。 

四、學校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召開代辦費收取會議，應於召開會

議前提供與會人員詳細試算內容資料。 

五、代辦費中除團體保險費及家長會費屬應繳交之費用外，其餘費用應經本辦

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代辦費收取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向學生收取。中

低收入戶及低收入戶學生或特殊案例學生有繳費困難者，經學校認定後，

得免繳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與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學校收取代收代付費

(使用費)與代辦費，應於收費前事先以書面向家長說明收、退費方式，並

應切實開立收據。 

六、學校向學生收取家長會費、課業輔導費、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家長會費：依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以學生

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新臺幣一百元。低收入戶者，免繳。 

（二）課業輔導費：應依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

動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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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氣使用及維護費：1、以新臺幣一千元為上限，以支用班級教室之

冷氣電費、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二項費用為限。2、前目冷氣電費以

度計價，支應班級教室冷氣之基本電費、流動電費及超約附加費用

為原則。如有賸餘款，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退還學生。 

3、第一目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每學期每位學生收取費用上限為新

臺幣二百元。如有賸餘款，得不退還學生。 

4、依高級中等學校設備標準裝設冷氣設備之教學場所，屬學校基本

設施，不得向學生收取其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七、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每班前三名，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學

校應予免收學費及雜費： 

（一）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進修部免送）。 

（二）學校參酌獎懲、出缺席紀錄、日常生活綜合表現、服務學習紀

錄、無違法或特殊不良行為等，自訂之德行評量基準。家境清寒學生每

學期體育成績及德行評量基準，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學業平

均成績非為每班前三名者，學校得依各年級全 

體學生學業成績分布情形，酌予減免學費及雜費。第一項前三名免繳學費

及雜費係屬獎學金性質，如已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

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重複。第一項

家境清寒學生之認定，由各校自行依學生個別事實情況為之。 

八、就讀綜合職能科（特教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均免收學雜費等相關費用。 

九、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臨時攤派或變相攤派任何經費。學校不得

因下列支出用途向學生收取代辦費： 

（一）辦理學生成績考查及成績單郵寄等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之支出用途。 

（二）辦理保全人員聘用及環境清潔等與校園安全及環境維護直接相關之

支出用途。 

（三）依其性質屬學費、雜費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之支出用途。學校

不得以提供學生課後自習場地為由，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學校不得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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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預先收取損壞財物之賠償費，應於學生實際損壞財物時，始得收取。 

十、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其保管、運用、出納及核銷等，應依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 

十一、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前，應依檢核表（如附表）自行辦理初核，確認

收費程序，並應於每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將檢核表逐級核章併相關

佐證資料留存備查。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及自行檢核之辦理情形，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得隨時派員視導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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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年 12月 9日中市教高字第 1050099796號函。 

(二)臺中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學藝活動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能及成就，本校於學期中課後實

施課業輔導，並於暑假期間實施暑期學藝活動。 

三、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四、實施時間： 

(一)暑期學藝活動：每年 7~8月。 

(二)學期輔導課：每年 9月~翌年 6月(寒假除外)。 

五、辦理原則： 

(一)學生得自由參加。 

(二)平時舉辦課業輔導安排於每天正式課程後，每週不超過五天，每天最遲

不超過下午五時三十分。 

(三)暑假期間舉辦暑期學藝活動，每班不超過一百二十節。 

(四)暑期學藝活動與課業輔導以每班不超過四十五人為原則。 

六、課程配當表：由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七、授課內容：由各科教學研究會研議擬定 

八、收費方式：每學期開學時納入當學期註冊單收費。 

九、費用計算方式： 

(一)收費標準以彈性計費、實收實付、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為原則，本校

學生每生每節收費標準為新臺幣十六元至二十二元。 

(二)暑期學藝活動與課業輔導授課鐘點費每節五百五十元。 

(三)辦理課後活動所收費用，優先支付教師鐘點費，餘額得作活動所需業

務、材料、設備、學生獎勵及行政管理及人員加班費之支出。 

(四)暑期學藝活動與課業輔導收費總額百分之七十作為教師授課鐘點費，百

分之三十作為活動所需業務、材料、設備、學生獎勵及行政管理及人員加

班費之支出。 

十、退費時間：由教務處另訂時間通知相關學生，依規定辦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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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退費標準：學生參加課業輔導，因故無法參加其課程者，依下列規定退

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開課前申請退費者，全數退還。 

(二)開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開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退還三分之

一。 

(四)開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十二、減免標準:家境清寒之學生，得斟酌予以半費或全額免收。 

十三、勤惰考核：學生生活輔導悉照平時一般規定辦理。凡有曠課立即通知家

長，必要時，商請家長到校，以瞭解學生生活狀況。 

十四、日誌記錄：課業輔導期間，教室日誌記載均與平時上課期間相同。 

十五、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